第一部分  2026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单位）情况说明

（一）本部门（单位）性质、职责等情况

北京市丰台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职能主要为：

（1）贯彻执行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法律法规及政策。

（2）受区房屋征收办委托，承担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具体实施工作，并在委托范围内接受区房屋征收办的监督。负责房屋征收与补偿过程中涉及的测绘、评估、房屋拆除、法律服务等专业性工作机构的选定和组织管理工作。

（3）受房屋征收办委托，负责对房屋征收范围内房屋的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情况进行调查登记。

（4）受房屋征收办委托，负责组织被征收人在规定期限内协商选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

（5）负责房屋征收现场的管理，做好房屋征收与补偿的政策宣传解释工作。

（6）承担本区房屋征收与补偿过程中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

（7）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情况

北京市丰台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是接受区住建委委托，承担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具体实施工作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共包含事业单位1个。下设七个科室：办公室、法制科、房源及工程管理科、财务科、征收一科、征收二科、征收三科。无下属机构，无下属单位。
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2026年收入预算1823.63万元，比2025年年初预算数1595.59万元增加228.04万元，增长14.29%。主要原因是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加18.98万元；卫生健康支出增加15.83万元；城乡社区支出增加151.05万元；住房保障支出增加42.01万元；教育支出增加0.14万元；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增加0.03万元。

（一）本年财政拨款收入1823.63万元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823.63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0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0万元。

（二）本年其他资金收入0万元

4.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0万元。

5.事业收入0万元。

6.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

7.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万元。

8.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

9.其他收入0万元。

（三）上年结转结余10.34万元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6年支出预算1823.63万元，比2025年年初预算数1595.59万元增加228.04万元，增长14.29%。主要原因是基本支出中，由于我中心新入职人员，故人员经费增加212.94万元；公用经费中，工会经费增加2.7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增加3.54万元。项目支出中，征收项目工作经费增加3万元，设备购置费增加3.69万元，机构运转经费增加2.12万元。
（一）基本支出。基本支出预算1747.59万元，占本年支出预算95.83%，比2025年年初预算数1528.4万元增加219.19万元，增长14.34%。

（二）项目支出。项目支出预算76.03万元，比2025年年初预算数67.19万元增加8.84万元，增长13.16%。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单位）2026年无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
五、其他情况说明

（一）政府采购预算说明

2026年北京市丰台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政府采购预算总额11.75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11.14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61万元。
（二）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本部门（单位）2026年无机关运行经费。

（三）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说明

本部门（单位）2026年无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部门（单位）2026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预算。

（五）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止2025年底，本部门（单位）共有车辆0台,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的设备（不含车辆）0台（套）。 

六、名词解释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指本部门（单位）当年部门预算中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预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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